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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户籍改革就一直进行着，但都

未从根本上突破原有的计划模式，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反思30年来的户籍改革，可

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户籍改革没有跟上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没有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

规律。 

  世界历史经验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但我国恰恰相反。我国

城乡收入差距之所以呈扩大趋势，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它严重阻碍了中国的

城市化进程，使我国广大农民在高速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分享得很少。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即使

按常住人口计算，城镇化率仍未过半；但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只有27.42%。 

  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中国城乡差别只会继续扩大，不会缩小。当然，户籍

改革不只是“解放”农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口流动和聚集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另外，目前仍有70%多农村户籍人口的状况严重制约了到我国内需的扩大，他们无疑是关系到

我国内需能否持续扩大的最为关键的群体。如果要有效提高他们的收入以及消费倾向，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让更多的农业人口进城工作并转变为正式城市居民，因而必须降低进城落户的门槛。降低城

市落户门槛主要是取消行政性政策限制，抓住住房这个根本条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农业人口以及

所有公民的迁徙权。所以，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关于如何加快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笔者主要提如下四点建议： 

  （一）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解放思想仍然是推进我国户籍改革的首要问题。解放思想主要不是一般民众的问题，更主要的

是政府的问题，要跳出政治思维看待户籍改革，不能老在公民权利和社会稳定等空洞口号上纠缠。

从宏观上看，户籍改革能够加速城市化进程，提高民众的消费倾向，可以大大改善中国目前内需不

足的问题，从而使中国经济获得更加长久的持续发展。从微观上看，户籍改革不仅使农民和外来人

口受益，而且还使城市原居民收益，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政府受益，可以大大改善和增加城市政府的

财政收入。从福利经济学来看，一个三赢格局和百分之一百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是能够顺利进行的。

因此，政府要抛弃过去的政治思维，不能总是把“社会稳定”作为延缓户籍改革的挡箭牌。户籍改

革最需要的是政府具有改革的远见、魄力和勇气。 

  （二）严格以合法住所进行户口登记，简化和降低落户条件，根据居住面积和时间划分暂住和

永住两种类型户口 

  当前我国关于外来人员落户的条件比较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技术移

民主要是看文凭和职称，投资移民包括投资办企业和购房。毋庸置疑，文凭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

的是实际工作能力，唯文凭论的错误就在于它抹杀了其它增加能力的途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能力

经济，能力高一般薪酬也高，相比文凭来讲，金钱是一个衡量能力的更有效的标准，尽管它并不全

面。其实，一个文凭和职称较高的人在解决住房上是不会存在很大问题的，如果连住房都不能解

决，那他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懒惰，这没必要值得同情。另外，对一个能够投资办企业



的人来说，住房自然不一个问题。因此，以住房作为落户条件不仅简便，而且最能反映户口的意

义。虽然“购房入户”和“租房入户”还存在一定的金钱门槛，但能更大程度上驱动中国人努力学

习和工作，提升赚钱的能力。 

  那么，该如何设置住房这一入户条件呢？笔者认为，应该在国家层面制定一个统一的户口准入

标准，并根据居住面积和时间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设暂住户口和永住户口，两者有一定的福利差

别。我认为，符合最低购房面积并购房后实际居住满3年（或5年）的，就可以申请转为永住户口；

实际居住时间满8年（或10年）并连续3年（或5年）符合最低租房面积的，也可以申请转为永住户

口。暂住户口在福利待遇上要低于永住户口，只有取得常住户口的人才能有资格申请失业金、低保

及廉租房，这是暂住户口与永住户口最主要的区别，不过廉租房要小于最低居住面积。没有达到最

低居住面积的人，居住半年以上就必须申请登记暂住户口，即使达到居住时间的要求，也不能申请

转为当地永住户口。弄虚作假者要面临法律制裁，取得永住户口的必须注销。最低居住面积不能太

高，以略高于廉租房面积为限，如人均18平方米。最低居住面积和居住时间由全国人大决定，并由

全国人大决定是否调整。 

  （三）尽快启动户籍立法工作，废除户籍政策特区，用法律形式保护公民的迁徙落户权 

  虽然我国很多城市已试点过或正在试点“购房入户”政策，但这些城市大多是把这项政策当作

权宜之计，在推高房价和遭到某些部门的阻力之后，往往又会把它取消掉。而且，几乎所有城市对

最低购房面积设置太高，如90甚至120平米，并存在不断加码趋势。如果户籍改革的措施只是作为

政府的政策，那它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促进户籍改革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希望中央政府

不要再陷入试点的怪圈，不能任由地方政府随意决定入户条件，而应尽快使“购房入户”以及“租

房入户”法制化。 

  因此，只要达到了国家统一规定的人均居住面积和居住时间，就必须在法律上保障每个公民转

迁永住户口的权利，任何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特大城市，都不能享有提高入户条件的特

权。我们一个曾经的错误认识就是，只有通过行政手段才能控制流动人口的盲目进入，从而缓解大

城市的人口压力。其实，以合法住所作为落户的基本条件，其本身就能起到分流人口的作用。随着

人口的流入，大城市住房的价格和租金就会水涨船高，于是高居住成本变成了一个自动筛选机制。 

  当然，在通过法律保障公民的入户权利和维护全国统一性的同时，还应允许地方政府拥有适当

的自决权。但是，这种自决权不能与相关户籍法规相抵触，只能根据自身情况放宽入户条件。比

如，对于那些持有高文凭和紧缺专业的人才，在获取永住户口上就可以给予优惠条件，即对居住面

积和时间不作要求或降低要求。这样的话，既能保障公民平等入户的权利，又能发挥地方政府发展

经济的主动性。 

  （四）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户籍改革相关的配套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做了不少努力，但与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仍

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政府利益的部门化倾向使许多改革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因此，弱化利益部门化

倾向应该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如此才能增强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性和执行力，使

政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和民众。近几年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

度，但还应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对于那些直接分管社会福利的政府部门，要建立专门的拨款机制，

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努力建立覆盖全国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重要的不是消除地区之间的福利差异，而是建立覆盖全国

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方便社会保障卡在全国范围内转移和使用，从而解决人们流

动和迁徙的后顾之忧。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各州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福利差异。地区之间

的福利差异不仅体现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且也是人口流动的一个动力。如果城市人口不能

享受比农村人口更高的社会福利，农民就缺乏退出耕地和把永住户口迁移到城市的动力，这不利于

中国城市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所以，户口背后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不能剥离的，剥离论是一个

很不切实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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